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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南关派出所

民警走进安阳市第九中学，开展法律法规宣

讲活动。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

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教育引导学生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守牢道德底线，懂得敬畏

规则、敬畏法律，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本报记者 王晓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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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楠 王 倩

“夏季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闻
令而动、尽锐出战，以“豫筑平安”专项
行动为载体，以“一打一防一稳定”为牵
动，以“两统一会战、一见一清零”为重
点，整体联动、同步发力，“打防管控建”
五条战线一体推进，纵深推进“夏季行
动”，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以打开路 破案攻坚 打出公安声威

行动中，市公安局坚持什么犯罪突
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的原则，坚持以
打开路，出重拳、“零容忍”，确保打击整
治取得实效。“夏季行动”开展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全力攻
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7月，抓获
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315人，破案133
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侦破“5·10”特
大电信诈骗案件，抓获涉诈人员 22人
并全部完成批捕。截至 7月 30日，该
案共冻结账户 103个，冻结资金 514.8
万元。

7月10日凌晨，安阳县一饭店负责
人报警称，店内 5000 余元现金被盗。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至现场。经研判，
民警初步确定，该案嫌疑人是在辖区内
多次作案的盗窃团伙。由于嫌疑人居

无定所，流窜作案，办案民警连续走访
一周、调取近百处监控，追踪嫌疑人的
身影。7月22日凌晨，安阳县公安局瓦
店派出所民警赶往郑州实施抓捕，经过
3个小时的蹲守，将涉案的4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抓获。

在“夏季行动”中，市公安局把关乎
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小案作为保障民
生、提升群众满意度的重要工作来抓，
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传统盗抢骗案件开
展专项打击，共抓获嫌疑人 473人，破
案313起。

防控有力 严格管理 警情持续下降

市公安局通过构建“情指勤舆+精
准处置+智慧巡防”工作体系，快破侵
财案件、快抓网上逃犯，定期对巡防质
效开展考核通报。“夏季行动”开展以
来，市公安局持续开展在逃人员关系网
立体摸排，布设天罗地网，全力缉捕攻
坚，截至目前，共抓获网上逃犯317人，
其中 10年以上网上逃犯两人、命案积
案逃犯1人。

7月 30日，安阳出现强降雨天气，
零时许，正在应急值守的市公安局北关
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袁世杰得到线
索，一名疑似在逃人员藏匿在辖区某网
吧内。袁世杰立即开展侦查布控，确认

犯罪嫌疑人相关信息，了解周围环境，果
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韩某一举抓获。

市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省
公安厅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
动决策部署，统筹资源力量，聚焦重点
乱点，全力开展集中统一行动，将警力、
警车最大限度摆在街面，保持警灯闪
烁，坚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控，最大限
度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在
7月、8月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开展的 4
次集中统一行动中，我市共出动民警、
辅警5.4万人次，发动组织群防群治力
量 9.3 万人次，设置综合查缉、巡查管
控、交通整治等卡点 500余处，排查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4000余处，查处酒驾、
醉驾300余起。

多措并举 创新方法 营造浓厚氛围

行动中，市公安局坚持网络媒体与
平面媒体相结合，新兴方式与传统手段
相统一，围绕社会治安管控、打击违法犯
罪、公共安全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等工作
开展矩阵式宣传，组织开展防范宣传“进
网入群”活动，及时反映公安机关的打

击整治战果，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自 8月 11日 20时起，市公安局全

面启动为期三天的全市公安机关第二
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强
化警媒协作，协调各级媒体记者深入行
动一线，随警作战，直击现场，多角度、
多方位、多渠道展现行动战果，同步依
托公安新媒体制作发布短视频、海报等
140余条，讲好警察故事，发好公安声
音，并积极向上级媒体报送突出战果和
先进事迹，激发全警战斗力。

为推动“夏季行动”深入开展，市公
安局结合“五防”宣传进社区活动，开展
形式多样的安全防范宣传活动，警民携
手构筑平安社区安全网。连日来，市公
安局北关分局民警深入辖区娱乐场所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呼吁大家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滑县公安局留固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开展防溺水宣传，增强群众
涉水安全意识。

截至目前，市公安局共组建平安微
信群1837个，发送法治宣传信息1.4万
余条，发放宣传资料11.4万余份，播放
宣传视频6.2万条次，受教育群众87万
余人。

□本报记者 王 璐

“那是普通却不平凡的一天，夏日
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少年审判庭的圆
桌审判席上，我静静地坐在桌前等待
着。”9月 5日，文峰区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孙莉莉向记者讲述了那
场特殊的见面会。

那天是孙莉莉和心理咨询师王荷
莲第一次见到小豪。这个16岁的男孩
神情漠然、眉头紧锁，同龄人具有的活
力与朝气在他身上丝毫不见。他大多
数时间是沉默的，偶尔情绪激动，倾诉
时很用力，仿佛想把自己遭受的委屈一
股脑儿吐露出来。原来，小豪10岁时，
父母在一次激烈争吵后离婚，小豪被判
给了母亲。父母都很快再婚，他越来越
感觉和父母的新家庭格格不入，于是搬
去跟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姥姥姥爷
的关心虽然令小豪感到温暖，但却取代
不了父母的关爱。之后，伴随着青春期
的到来，小豪一方面渴望父母的关注，
一方面又从内心深处抗拒父母，不时用
一些过激行为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小豪很容易跟他的爸爸起冲突，
因为不喜欢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所以会故意唱反调。”孙莉莉回忆道，一
次，在与父亲发生剧烈冲突后，小豪无

法忍受父亲对自己的态度，鼓起勇气来
到文峰区人民法院，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试图用法律武器反抗父亲，
捍卫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接手案件后，考虑到家庭环境对孩
子身心健康的影响，孙莉莉再三思索，
认为不能简单处理，决定用温情和关爱
缓和父子之间的关系，把不和的“坚冰”
打碎。她联系驻院心理咨询师王荷莲
制订了个性化方案，对小豪进行心理安
抚和疏导。通过真诚的交流，小豪的情
绪逐渐稳定，话也多起来……之后，孙
莉莉和王荷莲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小豪
持续开展了多次心理疏导。付出终有
回报，当孙莉莉再次把小豪邀请到心理
咨询中心，通过面对面会谈、认知引领
和心理疏导后，小豪的眉头逐渐舒展开
来，开始回忆并讲述父亲默默为他付出
的事情。

随后，孙莉莉、王荷莲、小豪及其父
亲坐在一起，共同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通过交流，小豪的父亲逐渐意识到，自
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过于严厉、温情
不足，导致父子间缺乏有效沟通，小豪
也体会到了父亲严厉行为背后饱含的
关心和爱。孙莉莉趁机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在调解过程中为父子普法。最
终，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达成“父子协

议”，父亲反思自身，承诺用适当的方式
关心和教育儿子，小豪则选择相信和理
解父亲。调解结束后，孙莉莉向小豪的
父母发放《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认真
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与义务，更加关
爱、关注、尊重未成年人，纠正自身在家
庭教育上存在的偏差。“临走时，小豪突
然给了我一个拥抱。感动之余，我很骄
傲，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如此有价值！”孙
莉莉说，那一刻，小豪也拥抱了法律。

孙莉莉表示，孩子的成长不仅是身
体的成长，还伴随着思想、心理上的成
熟。他们希望独立自主，也渴望被关
注。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应该尊
重孩子的人格尊严，尊重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平等、平和地
与孩子沟通交流，杜绝简单、粗暴的教
育方法。而法官所做的一切可以让当
事人知道，看似冰冷的法律条文也能温
暖和煦犹如三春晖。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9月 4日
上午，林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焦琰带领未成年人检察部门
主任、检察官到阜民中学开展以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主题的法治
进校园活动，增强未成年人守法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焦琰在军训现场为该校师生讲
述了防校园欺凌、防网络诈骗等安
全知识，告诫同学们要遵纪守法，多
关注法律新闻，培养积极健康的兴
趣爱好，自觉抵制不良诱惑，远离违
法犯罪。焦琰与林州市教体局局
长、阜民中学校长等教职工座谈，深
入了解学校在校园欺凌、网络诈骗、

溺水防护、预防性侵等方面构建的
校园安全防范机制，并建议学校履
行好职责，依法依规保障学生合法
权益，营造和谐平安的校园环境，与
检察机关共同做好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工作。

该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李芳旗
为该校八年级、九年级女生讲述防
性侵主题法治课。课程中播放了全
国检察机关“法治进校园”精品网课
《假如时间可以重来》，并从什么是
性侵害、性侵害的表现形式、如何预
防性侵害、遭遇性侵害后应该如何
保护自己4个方面引导女生提高自
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9月 4日
上午，一起检察机关提请抗诉案件
的当事人将一面锦旗送给了滑县人
民检察院负责人，感谢检察官切实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

2022年，申请人赵某某来到滑
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李某甲、
崔某某与李某乙共有纠纷案的生
效判决，称其于 2020 年申请对李
某甲名下的房产进行查封，法院作
出查封裁定，其于 2021 年 2 月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案件执行
过程中，李某甲、崔某某起诉至法
院，请求确认李某甲、崔某某与李
某乙对涉案房产分别享有1/3的财
产份额，法院作出判决予以确认。
该生效判决严重影响了其对涉案

房屋的强制执行，损害了其合法权
益。

经全面审查核实相关证据，承
办检察官认定，案外人崔某某、李
某甲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提起执行
异议之诉而非确权之诉。滑县人
民检察院向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
诉、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抗诉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发回重审。在滑县人民法院重
新审理过程中，李某甲、崔某某提
出撤诉申请，滑县人民法院裁定准
予撤诉。

滑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在
具体办案过程中依法履行监督职
责，及时发现问题，以提请抗诉促成
案件再审，实现精准监督，有力保护
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滑县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请民事抗诉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王 璐）为进一步
兑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日前，文峰
区人民法院再次组织开展了集中执
行行动。

集中行动前，该院执行局对符
合集中执行条件的案件进行了认真
排查、梳理，制订了执行工作方案。
在排查中，两起今年 8月立案的小
标的案件第一时间进入了执行干
警的视线。据了解，申请人胡某与
被执行人李某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标的额虽然仅有 3000元，但
是法院下达执行通知书后，被执行
人拒不履行，也拒不到法院。执行
干警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部署
计划，提前到被执行人住址附近调
查情况，终于在行动中成功找到被

执行人。经过一番释法明理，被执
行人现场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义
务，案件得以执结。申请人某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司某物
业合同服务纠纷一案，标的额为
8000元。执行干警经过前期排查、
走访，精准摸清了被执行人的住
址，行动中成功将其堵截在家中。
执行干警现场普法，讲解成为老赖
带来的不良影响，被执行人权衡利
弊后当场履行，案件顺利执行完
毕。

近年，该院常态化开展集中执
行行动，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使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够及时
变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

文峰区人民法院

利剑再出鞘 执行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王 璐）9月 5日，
记者从龙安区人民法院获悉，日前，
该院收到上海某律所邮寄的 16起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系列案
件，经过该院调解，诉前化解纠纷15
起，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适
当经济损失。

案件是这样形成的。原告将
其摄影作品进行著作权作品登
记，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网
络上使用其摄影作品，其行为侵
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该
院调解员接到该系列案件，向原
告了解情况后分别与 16个被告进
行联系，被告均系辖区从事百货

零售的个体户，由于对法律知识
的欠缺，未经许可在其网店使用
原告摄影作品进行产品宣传。调
解员向被告讲解了著作权的概念、
侵权构成、知识产权维权背景等法
律知识，告知其确有侵权行为，同
时通过向原告阐明辖区经济状况、
个体户的盈利情况，协调双方就
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成功化解了
15起案件。

法官在此提醒，部分群众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对消费、使用、
售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现象不
以为意。因此，应依法加大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力度，增强企业自主创
新的信心和决心，保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近日，市
公安局北关分局刑侦大队依托“网
点协作、警银联动”机制，精准预警、
全力攻坚，成功摧毁一个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跑分”洗钱团伙，抓获涉
嫌通过帮助境外犯罪团伙取现转移
电诈资金的犯罪嫌疑人祝某某、吕
某某、孔某某，成功拦截24.5万元被
骗资金。

8月 31日 11时许，市公安局北
关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辖区某银
行提供的线索——疑似有人在该行
取现洗转涉诈资金。民警迅速出
警，只见 3名操外地口音的青年神
色慌张，对民警提问的款项来源和
取款用途答非所问、闪烁其词。经

盘查，3人系一电信诈骗组织“车手”
团伙。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8月29日，
犯罪嫌疑人祝某某、吕某某、孔某某
分别从黑龙江省讷河市、山东省平
原县和曲阜市乘车来到安阳。8月
31日，接到电诈分子要求他们提取
24.5 万元赃款的任务，3 人欣喜若
狂，原以为能够轻松获利2万余元，
没想到在银行被当场抓获。民警现
场查扣作案手机3部，银行卡6张。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其为境
外电诈犯罪组织提现、转移赃款并
从中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全力守护一城烟火
——市公安局纵深推进“夏季行动”掠影

孙莉莉：

用爱传递法律温度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只来一次法院。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什么样，法院就会是什么样；法院什么样，公平

正义就会是什么样。 ——孙莉莉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楠)为切实加强
辖区学生校外午托机构的安全防范工
作，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营造学生舒
心、家长放心的安全环境，9月5日，市公
安局文峰分局光华路派出所对辖区校外
午托机构开展了安全大检查。

民警实地检查了辖区校外午托机

构，详细了解了场所负责人情况、联系
方式、从业人员、学生人数以及提供餐
饮午休服务等基本情况，重点检查了场
所安全、证照是否齐全、消防通道是否
畅通、消防设备是否完善、有无监控设
备等方面情况；同时，还对学生托管机
构的卫生清洁消毒设施是否干净整洁、

工作人员有无健康证、就餐食材是否安
全等进行了详细检查。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民警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
令托管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其进
行安全防范教育，叮嘱其要切实保障好
学生的人身安全。

此次检查进一步增强了辖区校外

午托机构的安全防范和管理意识，促
使他们规范了经营行为，有效排除了
存在的风险隐患，保障学生健康成
长。下一步，该派出所将持续关注和
监督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确保整改措
施有效执行并不断完善，全力为孩子
撑起安全“防护伞”。

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光华路派出所

开展校外午托机构安全大检查

孙莉莉在审阅案卷（申田雨 摄）

林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送法进校园 护航青春助成长

龙安区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持续发力 系列案件高效化解

市公安局北关分局

警银联动 拦截24.5万元涉诈资金


